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盘人社〔2019〕99号

关于对盘龙区政协九届三次会议

第 109号提案的答复

刘芳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《对无劳动争议、按期如实缴纳社会保险的

劳动密集型企业予以补贴、奖励的建议》的提案已收悉，现答

复如下：

一、盘龙区养老、工伤保险参保情况

实施社会保险以来，充分发挥了社会稳定器和安全网的作

用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规定：中国境内的用人单位

和个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，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职工人数、

职工工资总额等，定期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如实申报社会保险

费缴费数额；按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的数额，在规定的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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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内向税务机关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。截止 2019年 8月，盘龙

区养老保险、工伤保险参保企业 8842户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

险参保缴费人数 11.8万人；工伤保险参保缴费人数 14.66万人；

离退休人员 4.94万人。目前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、工伤保

险制度已覆盖企业、机关事业单位、城镇个体工商户等群体。

（一）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情况

实现就业并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企业职工，养老保

险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共同缴纳，以职工本人上年度月平

均工资为缴费基数（其中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高于上年度全

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300%的，以上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

工资的 300%作为缴费基数；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低于上年度

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60%的，以上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平

均工资的 60%作为缴费基数），单位缴费费率是 16%，个人缴费

费率是 8%。缴费基数的“保底”有效地保证了参保人员退休时的

待遇保障水平。2019年初盘龙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平均缴

费基数为 4536元。

（二）工伤保险参保情况

实现就业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企业职工，工伤保险

费由用人单位缴纳，以职工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为缴费基数，

单位缴费费率为八个基准费率档次（0.18%、0.36%、0.63%、

0.81%、0.99%、1.17%、1.44%、1.71%），按阶段性降低工伤保

险费率的要求，昆明市工伤保险费率在现行基础上下调 50%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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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按现行国家基准费率标准的 45%执行，降低费率的期限执行

至 2020年 4月 30日。2019年初盘龙区企业职工工伤保险平均

缴费基数为 4180元。

二、社会保险补贴政策及情况

目前，对符合《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》（工

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号）划分的小型、微型企业，新招用毕

业 3年以内的高校毕业生，签订 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足

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，按企业实际缴纳的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

和失业保险费用，分别给予 1年的社会保险补贴。为做好小型

微型企业新招录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缴费补贴工

作，就业部门结合本区实际，一是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工作，针

对每一阶段工作的不同特点及时进行安排部署。二是在材料收

集审核、人员资金统计、小型微型企业工作对接、地方政策宣

传等环节强化人员培训，严格政策执行，加快审核力度，及时

补贴到位。目前，我区共使用小型微型企业社会保险补贴企业

11家 29人，补贴资金 14.9411万元。

三、落实降费减负政策助力企业发展情况

您提出的给予企业相关补贴、奖励的建议虽没直接体现，

但政府通过其他方式和途径，如通过降费减负，降低失业保险

缴费比例，落实企业稳岗补贴、技能提升补贴等政策，减轻企

业负担，有效支持企业稳定职工岗位，扩大了失业保险社会功

能，取得了良好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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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降低缴费费率，减轻企业负担

随着中央各级部门大力推进企业减费降负，企业职工基本

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由 19%降至 16%、工伤保险费率在原基

础上降低了 50%。2019年 5月 1日起已全部享受降费政策，所

有参保企业养老保险费率降至 16%；工伤保险费率在原基础上

降低 50%；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，继续按总费率 1%执行。

仅 5月份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单位应征数由 10418.92万元降至

9298.00 万元，直接为企业减负 1120.92 万元。预计 2019 年 5

月至 12月养老、工伤、失业三险降费能为企业减负 1.24亿元。

较大幅度地节省了企业用工成本，增加了企业的利润水平和发

展空间，对中小微型企业稳定就业、提高就业吸纳能力起到积

极的作用。

根据云政办发〔2019〕48号《云南省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实

施方案的通知》要求，自 2019年 5月 1日起，失业保险总费率

继续执行 1％，其中单位缴费费率为 0.7％，个人缴费费率为

0.3％，执行期限至 2020年 4月 30日。通过降费率措施平均每

月减少失业保险费用 260余万元，切实减轻了企业和员工负担。

（二）实施援企稳岗返还政策，稳定企业职工

把落实失业保险稳定就业政策摆在首位，积极应对经济下

行对企业、职工带来的不利影响，充分发挥失业保险稳岗返还

作用。按照“简化手续、缩短流程、高效便企”原则，区就业部

门制定了 2019年盘龙区失业保险基金稳岗返还申报流程，并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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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互联网、微信公众号等平台短信通知以及现场发放宣传册等

多种方式宣传相关政策。目前此项工作正在有序申报中。

（三）实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，充分发挥失业保险作用

持续开展技能提升补贴，通过宣传、网上申报办理、简化

工作流程等方式，使符合条件的企业职工都能享受到政策支持，

最大限度的发挥失业保险服务企业、职工及民生方面的功能作

用，有效帮助企业提升职工技能水平，从源头上有效稳定就业、

促进就业、预防失业。截至今年 7月，盘龙区享受技能补贴的

企业职工 353人，共发放补贴 68.24万元。

四、关于相关建议的回复

（一）关于您提出的“对用工人数达到一定数量，全年无劳

动争议案件且按期如实缴纳社会保险的企业予以补贴、奖励”的

建议，因建立相关机制在省级以上部门，目前我区对符合政策

规定的企业，执行减税降费、稳岗补贴、技能提升补助等政策

时均做到应发尽发，足额到位。对于您提出的本项建议，我们

将积极主动向上级业务部反映呼吁。

（二）关于您提出的建立企业“参保黑名单”惩罚制度的建

议，国家、省、市、区发改、市场监管等部门正在有序推进，

盘龙区人社局作为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将积极向主

管部门反馈，统筹建立相关制度。

衷心感谢您对我区社会保障事业的关心和支持，对于您的

建议和意见，我们将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完善和改进，希望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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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我们的工作。

此提案于 2019年 10月 10日与刘芳委员进行了面商答复，

刘芳委员对办理工作表示满意。

联 系 人：马佳

联系电话及传真：63134876

2019年 10月 10

盘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日

抄送：区政府目督办、区政协提案委

盘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9年 10月 10日印


	一、盘龙区养老、工伤保险参保情况
	（一）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情况
	（二）工伤保险参保情况

	二、社会保险补贴政策及情况
	三、落实降费减负政策助力企业发展情况
	（一）降低缴费费率，减轻企业负担
	（二）实施援企稳岗返还政策，稳定企业职工
	（三）实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，充分发挥失业保险作用

	四、关于相关建议的回复

